
地區設施及工程文件第 9/D/2026 號  

 

致：葵青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 

提呈人：劉美璐議員、歐志輝議員、陳安妮議員、周潔莹議員、彭熠

銘議員、蘇栢燦議員 ,  MH，以及李偉樂議員  

日期：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九日  

議題：有關優化葵青區公共屋邨停車場充電設施的使用安排  

 

議題內容：  

近年本區電動車數量持續上升，市民對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充電設施需

求殷切。然而，使用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轄下屋邨停車場（葵

盛西邨、葵涌邨、長青邨等）的充電設施時，必須等候職員到場協助

啟動。使用者一般需等候 15 分鐘或以上，最長甚至可達一小時，而

實際充電操作只需 1 至 2 分鐘即可完成。有關安排繁複不便，嚴重影

響設施使用率，對使用者造成極大困擾。  

 

就上述問題，我們有以下建議：  

1.  建議署方盡快檢視區內房委會轄下屋邨停車場電動車充電設施的

現行使用安排；  

2.  建議簡化充電啟動流程，讓市民可自行操作而無須職員到場協助，

縮短輪候時間；以及  

3.  建議署方檢討並改善充電設施的管理安排，盡快落實改善計劃並

制訂相關時間表。  

 

 


